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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106年6月27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60079611號函(067786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關於女性公務人員請病假及延長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式之

人工生殖治療，須檢附之醫療證明一案，請依教育部函釋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6年6月27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6007961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上開函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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